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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工办〔2014〕25号
关于评选表彰“苏州市模范职工之家”、
“苏州市模范职工小家”、“苏州市优秀工会工

作者”、“苏州市优秀工会积极分子”的通知

各市、区总工会（工联会、工会工作委员会），各局（公司）工会，各直属单位工会：

市工会十四大以来，全市各级工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紧紧围绕苏州“三区三城”建设总目标，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坚持服务发展、服务社会、服务职工、服务基层，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切实表达和维护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大力加强基层工会自身建设，在团结动员全市职工推进苏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作出了积极贡献。为充分展示全市基层工会组织和工会干部的时代风采，推动工会组织真正成为广大职工群众信赖的职工之家；工会干部真正成为听党话、跟党走、职工群众信赖的“娘家人”。市总工会决定，在苏州市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表彰一批“苏州市模范职工之家”、“苏州市模范职工小家”、“苏州市优秀工会工作者”和“苏州市优秀工会积极分子”。现将评选表彰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表彰名额及名额分配

“苏州市模范职工之家”100个;“苏州市模范职工小家”80个;“苏州市优秀工会工作者”100名；“苏州市优秀工会积极分子”80名。表彰名额分配见附表。
二、评选条件及范围　
（一）苏州市模范职工之家、苏州市模范职工小家

原则上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在新形势下深入开展建设职工之家活动的意见》（总工发[2003]18号）的基本要求和省总《关于在新形势下深化职工之家建设的意见》（苏工发〔2014〕11号）的规定，结合各地评选模范（先进）职工之家、合格职工之家、职工小家的标准进行。总体要求是：组织健全、维权到位、工作规范、作用明显、职工信赖。

获得各市（区）、产业（系统）局（公司）工会授予“模范（先进）职工之家”和“模范（先进）职工小家”称号的基层工会，获得市（区）“双爱双评”先进单位称号的非公有制企业，达到市“模范职工之家”、市“模范职工小家”条件的，可以申报“苏州市模范职工之家”、“苏州市模范职工小家”。已获得“全国模范职工之家”、“江苏省模范职工之家”和“苏州市模范职工之家”称号的基层工会原则上不参加本次评选。

申报市“模范职工之家”的单位，必须是相对独立的工会委员会、乡镇（街道）工会及所属区域或行业工会联合会、集团下属的二级独立工会委员会。且具有社团法人资格、单独建会2年以上。为推进区域性、行业性联合职工之家建设，各市（区）推荐的市“模范职工之家”中村（社区、行业）工会联合会或联合基层工会委员会占比原则上不得少于5%。凡被推荐为市“模范职工之家”的单位，会员（代表）大会民主评议的满意率连续二年达到80％以上。

为确保市模范职工之家的质量，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一票否决不得推荐：

1、职工入会率（包括农民工、劳务派遣工）未达90％以上；

2、未建立和坚持会员代表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3、未实行厂务公开，未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未签订集体合同；

4、国有企业工会主席未按同级党政副职配备；公司制企业工会主席未作为职工代表进入董事会；

5、工会正、副主席任职满一年仍未参加岗位任职资格培训；

6、2012年以来企业发生因工死亡和重大安全生产事故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7、工会经费未能按时足额上缴。

（二）苏州市优秀工会工作者

评选范围：全市各级各类工会现职专（兼）职工会正副主席或专职工会工作者。其中，镇（街道）以上工会机关干部推荐比例不得超过30%，县处级干部不作为评选对象。

推荐条件：从事工会工作二年以上（至2013年12月底），参加岗位任职资格培训合格；能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科学发展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维权观；热爱工会工作，在工会工作的岗位上能积极钻研业务，坚持探索与创新，工作实绩突出；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工作作风扎实，密切联系职工群众，深受职工群众的信赖和拥护；遵纪守法，公正廉洁，胸怀全局，受到上级工会和同级党政的认可。　
（三）苏州市优秀工会积极分子

评选范围：基层工会不脱离生产（工作）岗位的兼职工会委员，工会小组长，职工代表团组长以及工会各项活动的组织者和负责人。

推荐条件：工会会员，热爱工运事业，积极参加并组织开展工会组织的各项活动，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做好所担任的工会工作，并取得突出成绩；热心为职工服务，能及时、正确地反映职工群众的意见和要求；遵纪守法，团结同志，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赢得工会组织和职工群众的信任。

三、评选办法及要求

评选推荐一律以基层工会隶属关系所在地方工会和直接领导基层的市有关局（公司）工会为主。各市、区工会负责本地区的推荐工作，各局（公司）工会负责本系统的推荐工作，直属单位（含部省属单位、金融单位、市属单位）由各片召集人组织协调推荐工作。请各单位按照分配名额认真组织评选和推荐，真正选拔出在工会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

推荐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须征得同级党组织和上级工会（未建党组织应征得上级工会）的同意，并经市（区）、局（公司）工会盖章后上报。四类申报登记表由市总工会组织部统一制定、印发，申报单位可从市总网站公告栏自行下载，表格填报一式两份，于2014年8月底前，报送市总组织部，同时以word格式将申报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名单电子版报至szghzzb@126.com。

本次推荐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经市总工会审核并在苏州市总工会网站统一公示，在市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进行表彰。

附件：苏州市工会十五大表彰名额分配表

　　　　　　　　　　　　       苏 州 市 总 工 会

　　　　　　　　　　　　　　　  2014年4月22日

附：

	苏州市工会十五大表彰名额分配表

	　
	模范职工之家
	模范职工小家
	优秀工会工作者
	优秀工会积极分子

	
	
	
	
	

	一、总名额
	100
	80
	100
	80

	二、县级市
	39
	24
	39
	29

	张家港
	9
	7
	9
	8

	常熟市
	10
	5
	11
	6

	太仓市
	9
	5
	8
	6

	昆山市
	11
	7
	11
	9

	三、城区工会
	35
	22
	34
	23

	吴江区
	9
	6
	8
	5

	吴中区
	7
	4
	7
	5

	相城区
	6
	4
	6
	4

	姑苏区
	3
	2
	3
	3

	高新区
	5
	3
	5
	3

	工业园区
	5
	3
	5
	3

	四、局（公司）
	18
	25
	20
	19

	市级机关
	3
	2
	2
	2

	教育局
	3
	2
	2
	2

	住房和城乡建设
	
	1
	　
	1

	市容市政管理局
	
	1
	1
	1

	交通局
	1
	2
	2
	1

	水利局
	1
	1
	1
	1

	农业委员会
	
	1
	1
	1

	文广新局
	1
	1
	1
	1

	卫生局
	1
	2
	1
	1

	园林和绿化局
	1
	1
	1
	1

	创元投资集团
	3
	2
	2
	2

	国际发展集团
	
	1
	1
	1

	文化旅游集团
	1
	1
	1
	1

	城市建设公司
	
	1
	　
	1

	风景园林集团
	1
	1
	1
	　

	水务投资集团
	
	1
	　
	1

	轻工企业工联会
	1
	1
	1
	　

	医药企业工联会
	
	1
	1
	　

	市属民企工联会
	1
	1
	1
	1

	供销合作总社
	　
	1
	　
	　

	五、其它单位
	6
	9
	6
	9

	部、省属企业
	2
	5
	3
	3

	金融保险企业
	3
	3
	2
	3

	市属单位
	1
	1
	1
	3

	机    动
	2
	　
	1
	　


1

